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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货物大包装检验安全规范

      1性 能 检 验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危险货物大包装的要求、试验和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危险货物大包装的性能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

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

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9432. 1-2004 危险货物大包装检验安全规范 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GB 19432. 1-2004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4 要求

大包装的性能试验要求见表1,

表 1 性能试验要求

性能试验项目 性能试验要求

底部提升试验 内装物无损失，大包装无任何危及运输安全的永久性变形。

顶部提升试验 内装物无损失，大包装无任何危及运输安全的永久性变形

堆码试验 内装物无损失，大包装尤任何危及运输安全的永久性变形。

跌落试验

内装物无损失，大包装无任何危及运输安全的永久性变形;跌落后如果

有少量内装物从封口外渗出，只要无进一步渗漏，也应判为合格;盛装

第1类爆炸品的大包装不得有任何泄漏

5 试验

5. 1 试验项目

    大包装试验项目见表20

5.2 样品数f

5.2. 1 不同试验项目的样品数量见表20

                                    表 2 试验项目和抽样数f 单位为件

试验项目 抽样数量

顶部提升试验 3

顶部提升试验 3

堆码试验 3

跌落试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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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在不影响检验结果的情况下，允许减少抽样数量，一个样品同时进行多项试验。

5.3 试验准备
5.3. 1 对准备供运输的大包装，包括所使用的内包装和物品，应进行试验，内包装装入的液体应不低于

其最大容量的98%,装人的固体应不低于其最大容量的95 %。如大包装的内包装将装运液体和固体，

则需对液体或固体内装物分别作试验。将用大包装运输的内包装中的物质或物品，可以其他物质或物

品代替，但这样做不得使试验结果成为无效。当使用其他内包装或物品时，它们应与所运内包装或物品

具有相同的物理特性。允许使用添加物，如铅粒包，以达到要求的包件总质量，但这样做不得影响试验

结果。

5.3.2 塑料做的大包装和装有塑料内包装(用于装固体或物品的塑料袋除外)的大包装，在进行跌落试

验时应将试验样品及其内装物的温度降至一18℃或更低。如果有关材料在低温下有足够的韧性和抗拉

强度，可以不考虑进行这一预处理。按这种方式准备的试验样品，可以免除5. 3. 3中的预处理。试验液

体应保持液态，必要时可添加防冻剂。
5. 3.3 纤维板大包装应在控制温度和相对湿度的环境中放置至少24 h。有以下3种方案，可选择其

一:最好的环境是温度23℃士2℃和相对湿度50%士2%。其他两种方案是:温度20℃士2℃和相对湿

度65%士2%;或温度27℃士2℃和相对湿度65%士20o0
    注:平均值应当在这些限度内。短期波动和测量限可能会使个别相对湿度量度有士5%的变化，但不会对试验结果

        的复验性有重大影响。

5.4 试验内容

5.4. 1 底部提升试验
5.4.1.1适用范围:装有底部提升装置的大包装。

5.4. 1.2 试样准备:大包装应装载至其最大许可总质量的1. 25倍，负荷应分布均匀。

5.4. 1.3 试验方法:大包装由吊车提起和放下两次，叉斗位置居中，间隔为进人边长度的四分之三(进

人点固定的除外)，叉斗应插人进人方向的四分之三。应从每一可能的进人方向重复试验。

5.4.2 顶部提升试验

5.4.2. 1 适用范围:装有顶部提升装置的大包装。

5.4.2.2 试样准备:大包装应装载至其最大许可总质量的2倍。柔性大包装应装到其最大许可总质量

的6倍，载荷分布均匀。

5.4.2.3 试验方法:按设计的提升方式把大包装提升到离开地面，并在空中停留5 min o

5.4.3 堆码试验

5.4.3. 1 适用范围:用于相互堆积存放的大包装。

5.4.3.2 试样准备:大包装应充灌至其最大许可总质量。

5.4. 3.3 试验方法:将大包装的底部放在水平的硬地面上，然后施加分布均匀的叠加试验载荷，持续时

间至少5 min，木质、纤维板和塑料材料大包装，持续时间为24 ho

5.4.3.4 试验负荷的计算:施加到大包装上的试验负荷应相当于运输中其上面堆码的相同大包装数目

最大许可总质量之和的1.8倍。

5.4.4 跌落试验

5.4.4. 1 适用范围:用于所有大包装。

5.4.4.2 试样准备:
    a) 按照设计类型，用于装运固体的大包装应充灌至不低于其容量的95%，用于装运液体的中型

        散装容器应充灌至不低于其容量的98 %。减压装置应确定在不工作的状态，或将减压装置拆

        下并将其开口堵塞。
    b) 大包装应按本标准的规定进行装货。拟装货物可以用其他物质代替，但不得影响试验结果。

        如果是固体物质，当使用另一种物质代替时，该替代物质的物理性质(质量、颗粒大小等)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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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运物质相同。允许使用外加物如铅粒袋等，以便达到规定的包件总质量，只要外加物的放

        置方式不会使试验结果受到影响。

5.4.4.3 试验方法:大包装须跌落在坚硬、无弹性、光滑、平坦和水平的表面上，确保撞击点落在大包装

底部被认为是最脆弱易损的部位。

5.4.4.4 跌落高度:见表3

                                      表3 跌落高度 单位为米

I级包装 n级包装 1Q级包装

5.4.4.5 拟装液体的大包装跌落试验时，如使用另一种物质代替，这种物质的相对密度及粘度应与待

运输物质相似，也可用水来进行跌落试验，其跌落高度如下:

    a) 如待运物质的相对密度不超过1.2，跌落高度见表3;

    b) 如待运物质的相对密度大于1. 2，应根据待运物质的相对密度d计算(四舍五人取第一位小

        数)其跌落高度。见表4a

表 4

I级包装

d义I. 5

跌落高度计算

11级包装

d火1.0

单位为米

皿级包装

dx0.67

6 检验规则

6. 1 制造厂应保证所生产的大包装符合本标准规定，并由有关检验部门按本标准检验。用户有权按

本标准的规定，对接收的产品提出验收检验。

6.2 检验项目:按本标准第4章、第5章的要求逐项进行检验。

6.3 大包装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性能检验:

    — 新产品投产或老产品转产时进行性能检验;

    —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如果大包装与其设计类型

        仅存在细微的差别，如外部尺寸稍微缩小等，可允许对此大包装采用选择性试验;

    — 在正常生产时，每半年一次;

    —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性能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性能检验。

6.4 判定规则:按标准的要求逐项进行检验，若每项有一个样品不合格则判断该项不合格，若有一项不

合格则评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6.5 不合格批处理:不合格批中的大包装经剔除后，再次提交检验，其严格度不变。


